个人转让房屋使用权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证明


：

	


                 （纳税人姓名）于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转让坐落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房产（公有住房租赁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），已履行了纳税义务。

特此证明。

主管局长：              科长：        经手人：      

税务机关（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注：本通知书一式二份，一份交房地产管理部门，一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。

